
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 

合理性、资产质量及未来盈利预测的合理性的意见 

对于公司收购清华卓健所持有的四川贝尔康医药有限公司 60%股份事项，我

们作为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表如下意

见： 

1、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估值的合理性 

公司就本次交易专门组建了由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牵头的专业经营团队开

展商务尽职调查、实地考察等工作，并聘请了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了《中铭

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同济堂拟实施股权收购事宜涉及的四川

贝尔康医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中铭评报字[2019]第 8009

号）（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该报告以 2019年 3月 31日为评估基准

日，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方法对四川贝尔康全部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

最终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报告使用结果，评估结论认为四川贝尔康净资

产（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母公司净资产为 5,055.35 万元，评估价值

为 45,000 万元，增值率 717.39%。公司结合尽职调查情况并经交易双方参考评

估报告并友好协商一致，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股份占比 60%评估价值，为

人民币 27,000万元。 

为本次交易出具评估报告的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机构选聘程序合规，评估机构及经办评估师除参与

本次交易的评估外，与公司、清华卓健、四川贝尔康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所设

定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

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本次评估的

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本次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独立、客观、公正、



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标的资产在

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评估结果客观、公

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本次交易

涉及的标的资产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的评估结果为准，符合相关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评估基准日至

本次交易公告披露日标的资产未发生重大变化事项。 

综上所述，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为：本次交易所选聘的评

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备相关性，出具

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质量 

本次交易标的四川贝尔康近二年来企业平均的营业收入增长率、营业利润增

长率、净利润增长率、资本积累率分别为 12.21%、125.10%、111.67%、10.60%，

表明企业具有较强成长能力。近三年来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分别

为 21.24%、68.29%，分别高于中国医药、国药股份、九州通、浙江震元、嘉事

堂等五家可比公司上述各指标的平值 12.20%、7.69%，表明企业具有较强的盈利

能力。 

综上所述，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质

量良好，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和成长能力。 

3、本次交易标的未来盈利预测的合理性 

四川贝尔康 2017-2018年度净利润复合增长率 111.67%，转让方承诺四川贝

尔康 2019 年度、2020 年度两年业绩承诺期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910 万元、

4,497 万元，而实现本次承诺的业绩需要达到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为 3.93%和

15.01%。再加上公司收购四川贝尔康后对其提供的各方面资源的帮助所产生的协

同效应，四川贝尔康后续发展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其盈利能力也会得到提升。本

次交易标的未来盈利预测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针对本次交易所做的尽职调查等相关



工作以及所履行的勤勉尽责义务 

在前期收购尽调阶段，公司一方面组建并派出自己的专业经营团队开展深入

的商务尽职调查，公司管理层也先后实地拜访了四川贝尔康，了解、考察了四川

贝尔康的业务经营模式、状况和未来规划；与四川贝尔康管理层进行了数次交流

座谈，了解四川贝尔康管理团队的建设情况、管理模式以及管理层对未来的计划

等。 

另一方面公司还同时聘请了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进行法律尽职调查、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进行了财务审计和盈利预测、聘请了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

公司对四川贝尔康的价值进行评估。公司尽职调查的内容包括： 

1、基本情况：四川贝尔康历史沿革及历次股权变化、原有股东情况、管理

团队情况、组织结构等等； 

2、业务相关：人员结构、商业模式、业务资质、供销模式、收入及成本确

认模式、行业及上下游情况、客户供应商情况、业务规划情况、未来市场空间、

销量情况、竞争对手等等； 

3、资产相关：土地房屋等要固定资产情况、专利等无形资产情况等等； 

4、财务相关：财务数据、财务真实性、合理性、会计处理规范性等等； 

5、法律相关：合规运营情况、行业政策法规等等。 

最终，公司结合自身团队的实际尽调、分析、判断，并结合独立第三方机构

出具的《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同济堂拟实施股权收购事

宜涉及的四川贝尔康医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大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四川贝尔康医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四川贝尔康医药有限公司盈利预测报告》等专业报告，

启动投资决策程序。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投资事宜之前，全体董事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讨论，与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也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参与董事会表决的董事会成员均亲

自出席会议，并对会议材料进行认真审阅，相关议案及议案涉及的协议、审计报

告、评估报告等均符合监管机构的规定。同时，相关决策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对作出相

关投资决议事项的决策客观审慎，履行了勤勉尽责的义务。 

此外，公司在对该投资项目进行分析研判之际充分考虑了项目实施中的潜在

风险，并在《同济堂关于收购四川贝尔康医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中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同时就经营风险作出了专项投资风险提示。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在收购过程中组建公司自身尽调团队，对标的资产履

行了充分的尽调义务，同时也参考了中介机构的专业意见及相关报告。公司董事

会对标的资产质量、估值合理性以及交易的必要性等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讨

论，并作出了独立、审慎的判断，履行了勤勉尽责的义务。 

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9年 12月 25日 

 


